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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汽车强检

	合同编号：
	2021069-021

	委 托 方：（甲方）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受 托 方：（乙方）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55号

	签订日期：
	2021-05-19

	有效期限：
	2021-05-19~2022-05-18


填写说明

一、“合同登记编号”由技术合同登记处填写。

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三、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四、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属技术服务，此条款填写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和范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效益情况，具体的做法、手段、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

属技术培训，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以及培训计划、进度。

属技术中介，此条款填写中介内容和要求。

五、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包括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其它条件，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

六、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 划（/）表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事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1、 技术服务合同内容、方式和要求

1．检验样机名称：BC311后视镜总成-右/左、BC311转向灯总成-左、BC311转向灯总成-右、BC316后视镜总成-右/左、BC316外后视镜高配总成-右/左、BC316转向灯总成-左、BC316转向灯总成-右、内后视镜总成 

2．型号规格及数量：5CG ASP 000（5CG 857 502 E）/5CG ASP 000（5CG 857 501 L）、5CG ASP 000（5CG 857 502 F）/5CG ASP 000（5CG 857 501 M）、6RM ASP 000 （6RM 857 502A）/6RM ASP 000 （6RM 857 501A）、ISTYPJ02（3GD.857.511）、STI316V1L、STI316V1R、STI6RMV1L、STI6RMV1R

3．主管检验所：汽车零部件事业部 

4．检验标准及依据：GB 15084-2013、GB 17509-2008 

5． 检验项目及方式：配光性能、汽车间接视野装置性能

6．分包项目（适用时）：  

7．检验地点：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55号   

2、 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如在乙方指定场地进行检验，则甲方负责委托乙方检验的样机的接送和运输，并承担全部运输费用，运输过程中检验样机毁损、灭失的风险由甲方承担。

2．负责提供检验所需的技术资料，如设计计算书、使用说明书、有关图纸等各项技术文件和资料，并确保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甲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完整性等存在问题，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或其他问题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自行承担因此导致的后果与责任。

3．负责配备技术人员、样机操作者、维修保养人员等必要的人员，以保证检验工作的正常进行。

4．负责自备与样机检验有关的备件、易损件和随车工具等。

5．负责与样机检验有关的联接件的加工制作，按照乙方检验要求提供相应的配合和支持。

6．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检验服务费。

7．甲方人员在乙方检验场所应遵守法律法规及乙方的相关管理制度，并爱护乙方的设施物品，如造成损害的，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8．甲方人员应遵守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检验样机驾驶、操作及检验的相关规程要求操作，如因甲方人员违反上述要求，所发生的安全事故，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9．甲方人员在乙方检验场所期间，在乙方场所内非因乙方原因所出现的意外事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相关事故、责任、损失或风险、问题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与乙方无关，由此导致乙方遭受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偿乙方全部损失。甲方人员在乙方场所以外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责任、事故、损失、风险、问题均与乙方无关，所出现的问题、责任、损失、后果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10．甲方确保安排到乙方检验场所协助检验的人员均与甲方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并确认该等人员与乙方无劳动或劳务关系，由此发生的任何争议纠纷均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行负责处理。

11．甲方送乙方检验样机及相关设施设备物品，非因乙方过错原因出现损坏或其他问题的，乙方不承担赔偿或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并解决。

12．如甲方对乙方检测有相关标准和要求的，或乙方在甲方场所检验时甲方有相关的标准和要求的，甲方应在检验开始前提前3天书面告知乙方并向乙方提供相关标准和要求，经乙方确认后乙方按照甲方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开展检测。如甲方未按上述时间告知的，视为未告知，乙方按照乙方的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检测，由此与甲方要求不符所造成的任何后果或责任乙方不予承担任何责任，且不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所提出的要求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检测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如甲方的相关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检测标准要求不符的，乙方有权拒绝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检测或开展相关工作。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开展完成相关检测工作的，视为乙方全部履行本合同约定检测工作，甲方应支付相应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受甲方委托，乙方负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细则、大纲等进行检验（以下简称“检测工作”）。
2．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检测义务，出具检测报告并提交给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

3. 为甲方技术成果保守秘密。

4.如经乙方同意，乙方到甲方场所进行检验的，甲方应提供与检验标准、要求相符的条件，为乙方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持、配合和帮助，确保乙方顺利完成检测工作。乙方检验人员的所有交通、住宿、餐饮等费用由甲乙双方商定后承担。

5.乙方人员到甲方场所进行检验的，甲方应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乙方人员的安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人员意外事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偿。
（三）其他事项

    1.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检验工作开始时间如有变更，变更一方应在10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形式（甲方邮箱： 乙方邮箱：         ）通知另一方，经对方书面同意后检验工作开始时间予以变更。

3．合同履行期间，因客观原因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方应提前15日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说明理由，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三、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完成之日止；
     合同履行地点：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55号。
四、 验收标准和方式

（一）验收标准：

按  主要标准，及 细则验收。  

（二）验收方式：

□ 出具______6份____检测/检验报告

□ 检测报告公示期结束并通过公示

□ 检测报告通过审核机构审核

□ 检测报告通过受理机构审查

□ 纵向科研项目通过验收

□ 其他___________

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方式验收完成后，视为乙方的合同义务全部完成。

5、 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费用（含税）

就本项目甲方应支付乙方费用共计人民币11948.00元 （大写：壹万壹仟玖佰肆拾捌元整) ，其中：

检测费：

11948.00；

油料费：

 ；

运输保障费

场地费：

 ；

维修费：

 ；

后勤保障费

其  它：

  。

（二）支付方式 

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费用的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清 □分期付清。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的：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额款项，即人民币【11948.00   】元（大写：壹万壹仟玖佰肆拾捌元整    ）。
2．采取分期付清方式的：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费用总额的   ，即人民币【 】元（大写：  ），以保证检验准备工作的进行；剩余费用，即人民币【  】元（大写：   ），在检验工作完成日起【          】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

3.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费用时，需在汇款时注明本合同编号。

4.乙方指定账户

户名：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延庆支行
账号：0200011809004000337
5、如甲方未按上述期限付款的，则每迟延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千分之五的滞纳金，迟延超过【     30      】天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如因此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予以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六、 违约责任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守约方按本项目费用的20%支付违约金，如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予以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如甲方违约，甲方已支付的费用乙方不予退还，如上述费用不足以清偿乙方从事检验工作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的，甲方还应予以向乙方补足。

七、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调解解决不成的，双方确定，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 双方同意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

2．双方约定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 其它（含上述条款未尽事宜）


	委托人（甲方）
	名称（或姓名）
	                      （签章）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经办人）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成都龙泉驿北泉支行
	

	
	账号
	126657168397
	

	
	纳税人识别号
	91510112MA6CA2CX5F
	

	受托人（乙方）
	账户名称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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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章）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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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章）
	

	
	联系人（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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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章）
	

	
	住所

（通讯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55号
	邮政编码
	102100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延庆支行 
	

	
	账号
	0200011809004000337
	

	
	纳税人识别号
	
	


印花税票粘贴处

	登记机关审查登记栏：

经办人：          技术合同登记处机关（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

	序号
	任务编号
	型号
	车型名称
	试验
类型

	1
	QG21331W97241
	ISTYPJ02（3GD.857.511）
	内后视镜总成
	公告（新）

	2
	QG21211W97401
	STI316V1L、STI316V1R
	BC316转向灯总成-左、BC316转向灯总成-右
	公告（新）

	3
	QG21211W97391
	STI6RMV1L、STI6RMV1R
	BC311转向灯总成-左、BC311转向灯总成-右
	公告（新）

	4
	QG21331W97221
	5CG ASP 000（5CG 857 502 F）/5CG ASP 000（5CG 857 501 M）
	BC316外后视镜高配总成-右/左
	公告（新）

	5
	QG21331W97251
	6RM ASP 000 （6RM 857 502A）/6RM ASP 000 （6RM 857 501A）
	BC311后视镜总成-右/左
	公告（新）

	6
	QG21331W97231
	5CG ASP 000（5CG 857 502 E）/5CG ASP 000（5CG 857 501 L）
	BC316后视镜总成-右/左
	公告（新）

	总计
	11948.00万元


